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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院會通過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

第五條之三」修正草案 

大陸委員會表示，行政院院會今（28）日通過大陸委員

會擬具的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(下稱兩岸條例)

第五條之三修正草案」，明定兩岸協商簽署政治議題之協

議，應經國會雙審議及人民公投之高門檻程序，建立兩岸政

治議題協議的民主監督機制，行政院將函請立法院審議。 

陸委會指出，今(108)年 1 月 2日，中共發布「習五條」

提出「一國兩制臺灣方案」，要求臺灣方面各政黨、各界別

推派代表進行所謂的「民主協商」，強化對臺促統融合力道、

不放棄武力犯臺及探索所謂「一國兩制臺灣方案」等主張，

並倡議臺灣各政黨、各界別推舉代表進行所謂的「民主協

商」，意圖統戰分化臺灣社會，消滅中華民國國家主權。 

陸委會說明，蔡總統於今年元旦談話中，已明白揭示建

立「民主防護網」，強化兩岸互動可能影響主權之政治議題

配套監督機制，以守護臺灣安全及整體利益。兩岸政治議題

協議攸關國家安全、全民利益及臺灣整體未來發展，其性質

有別於一般協議，處理程序須受更嚴謹之規範，並應強化民

主監督機制。兩岸條例相關規定雖然均提及政治議題協商，

但對於政治議題協議，尚未訂定嚴謹的監督機制。 

陸委會強調，面對嚴峻的兩岸局勢，陸委會爰依據總統

揭示的「四個必須」及「三道防護網」原則，推動修正兩岸

條例，研擬有關兩岸政治議題協議監督程序的修法草案，內

容包括兩岸間涉及政治議題之協議，須由行政院向立法院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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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協議締結計畫及憲政或重大政治衝擊影響評估報告，並完

成事前、事中及事後民主監督程序，經國會雙審議、舉行聽

證、全國性公民投票程序，獲民主充分授權始得簽署協議及

換文。本次修正草案針對兩岸政治議題的協商談判，建立高

標準、高門檻的民主監督機制，落實談判公開透明、人民參

與及國會監督，以守護國家主權及維護臺灣的自由民主。 

陸委會最後指出，本次修正草案業於今日經行政院院會

通過，行政院將即送立法院審議。行政院也指示陸委會積極

與立法院朝野各黨團及委員協調溝通，儘速完成修法程序，

為臺灣建立一道堅實的民主防護網。 


